


















快构建园区主导产业全 产业链发展；民营工业企业竣工投产奖励

项目要及时指导符合要求的项目单位进行申报，确保奖励政策落

地见效。 园区需填报园区产业发展现状、2022年季度及全年工业

投资等园区基本情况 （附件10)。

（二）请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桉申报要求对项目进

行认真筛选和审核， 以园区为单位汇总《2022年自治区统筹支

持工业振兴资金 （重大产业、 “千企技改“ 工程）项目申报表》以

及 《2022年自治区统筹支持工业振兴资金民营工业企业竣工投产

奖励项目申报表》并联合行文上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和财政

厅 。 上报文件和 材料汇总光盘提交一式两份 （自治区工业和信息

化厅、 财政厅各一份，请分别送达）。

（三）请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按季度定期组织项目

推荐申报工作，并按 时上报文件 及项目材料，每个季度的截止

上报 时间分别为2021年12月31 日、2022年3月15日、2022

年6月15日、 2022年9月15日 。

四、 其他

（ 一）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对各市上报的部分项目进行

现场调研， 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及建设进度 。

（二）《2022年自治区统筹支持工业振兴资金（重大产业、“ 千

企技改“ 工程） 项目申报表》《2022年自治区民营工业企业竣工

投产奖励资金申请表》等表格的电子版请登录自治区工业和信息

化厅网站（网站： http: www. gxgxw. gov. en)的 “ 通知公告 ” 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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